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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張巧玟
電話：03-3322101#6100
電子信箱：10020604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27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照字第114002384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0360200G_1140023846_ATTACH1.pdf、

380360200G_1140023846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處114年3月6日召開「114年度第2次法規執行疑義

（建築技術諮詢小組）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」之會議記錄

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處114年2月27日桃建照字第1140016854號開會通知單

賡續辦理。

正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都市設計科）(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都市

開發科）(含附件)、本處施工科（案由二）(含附件)、本處建照科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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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會議紀錄 

會議名稱: 114年第 2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 

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 

會議時間：114 年 3月 6日(星期四) 上午 10 時 

會議地點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會議室(桃園區中山北路 83 號 5 樓) 

主席/主持人: 陳副處長育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張巧玟 

出列席人員 ：(詳簽到冊)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貳、 提案內容： 

【案由一】 (提案人: 張金城建築師) 

有關桃園市桃園區朝陽街二段(安樂街至復興路)路段，建築線指定路寬

認定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有關桃園市桃園區朝陽街二段(安樂街至復興路)屬東門溪全段全數

加蓋路段(道路寬度約15公尺)，現況為公所養護之現有巷道，兩側

各為約4公尺寬之單行道(詳附件1-1照片A、D)，中間為自行車道、

步道、綠化等道路公共設施，中間段亦有連通兩條單行道之車行破

口(詳附件1-1照片B、C)，先予敘明。 

二、目前朝陽街二段從民國66年至112年間所指定建築線的道路寬度認定

有全段15公尺寬指定，亦有單行道4公尺寬指定。(詳附件1-1建築物

地籍套繪圖)，其建築線的道路寬度認定標準為何? 

公會建議: 

朝陽街二段(安樂街至復興路)現況為公所養護之現有巷道且已全段全數

加蓋，現況為兩側單行道，中間為道路公共設施且亦有連通兩條單行道

之車行破口，而道路得包括人行道及沿道路邊綠帶，本案其屬性為整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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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條為15公尺寬之現有道路，並以此為指定建築線之依據。  

決 議： 

本案現況為河川區全面加蓋且朝陽街貫穿河川區位置，得比照建築技術

規則設計施工編第14條第1項第5款「基地面前道路中間夾有綠帶或河

川，以該綠帶或河川兩側道路寬度之和，視為基地之面前道路」，以現況

道路、中間人行道及綠帶之全寬視為道路寬度之依據。 

  



 

3 

 

【案由二】 (提案人: 梁瀞文建築師) 

有關建築執照之基地範圍未變更，僅因基地合併地號或土地重測變更導

致其基地面積增加或減少，得否於申請使用執照時僅就申請書及圖說修

正，其餘涉及基地面積之原核准文件得免予變更設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建築執照一宗基地有多筆地號時，於申請使用執照前申請合併地號或土

地重測變更，惟因地政機關系統計算導致基地面積增加或減少情況，其

發生原因非屬起造人責任，為達簡政便民，得於申請使用執照時僅就申

請書及圖說修正即可，其餘涉及基地面積之原核准文件得免予變更設

計。 

公會建議: 

因地政機關導致基地面積增加或減少，其發生原因非可歸責於起造人，

為符合信賴保護原則，得於申請使用執照時僅就申請書備註內加註說明

辦理(詳附件2-1內授營建管字第1080123650號函)。 

決 議： 

依公會建議辦理，決議副知施工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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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三】 (提案人: 桃園建築師公會) 

有關地上採戶外安全梯，地下層採一般安全梯，共用地面避難層出入口

並往避難層方向開啟情形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依國土署114年1月21日回覆函(詳附件3-1)。 

二、有關地上採戶外安全梯，地下層採一般安全梯，應符合90年5月22日

台內營字第9083680號函示「通往避難層以上樓層與通達避難層以下

之直通樓梯間分別設置」之條件始符合規定。 

三、戶外安全梯地上層依據113年簽證發照審查人員講習會講義P31(詳附

件3-2)，需設置排水標示列入建造執照審查與使用執照竣工查驗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有關地上採戶外安全梯，地下層採一般安全梯，應符合「通往避難

層以上樓層與通達避難層以下之直通樓梯間分別設置」。 

二、戶外安全梯於地上層需設置排水，並列入建造執照審查與使用執照

竣工查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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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四】 (提案人: 葉伯陽建築師) 

有關一宗基地已取得養護證明之現有巷道申請建築線指示疑義，如說

明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本案基地(蘆竹區長安段286地號)於民國113年1月2日取得府都建字

第1120367614號建築線指示核准圖說，因建築線過期，近日重送建

築線指示圖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另查本案基地於民國89年申請過建築執照，並以私設通路申請建築

線(詳附件4-1)，惟當時未有施工紀錄及領取使用執照(詳附件4-

2)，現況也無建物，建築執照逾期作廢，本次重送建築線時不認同

即使有養護證明之現有巷道即可指示建築線在基地面前道路，應仍

須依照民國89年申請之私設通路方式辦理，此解讀有違桃園市建築

管理自治條例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認定。本案基地面前道路(長安路

二段39巷)已取得蘆竹區公所養護證明(詳附件4-3)，又因本案已於

113年核准過建築線(詳附件4-4)為重送案件，故此爭議提請討論。 

建 議 : 

依據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4條第1項第5款所示：「經行政機關出具

曾執行該道路開闢、養護或管理之市區（里）道路證明文件」，又依據同

條第4款：「巷道內部存在編釘二戶以上門牌之建築物，其戶籍登記或建

築完成已逾二十年」(詳附件4-5)，本案建築線應可指示在基地面前道

路，免依舊案私設通路方式指示建築線。 

公會建議: 

建議依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4條第1項第5款，經行政機關出具曾

執行該道路開闢、養護或管理之市區（里）道路證明文件者，可申請現

有巷道指定(示)建建築。  

決 議： 

由建管處協助函詢公所確認養護範圍，再依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

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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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五】 (提案人: 沈伯卿建築師) 

有關桃園國際機場特定區計畫區之建築基地地下層開挖，得否放寬免提

都市設計審議審查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依據「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(第一階段)

書」第22點地下層開挖規模： 

(一)本計畫區內建築基地地下層開挖規模，以各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法定

建蔽率加 10％為上限，且以不超過 80％為原則。因基地情形特殊，經都市

設計審議組織審議同意者，不在此限，惟不得超過 80%。 

(二)各建築基地之地下開挖範圍須臨建築線退縮至少 4M 後開挖為原則。因基地

情形特殊，經都市設計審議組織審議同意者，不在此限，惟退縮不得少於

2M。 

二、位於第二種住宅區，因建築基地面積較小，若多面臨路形況下，依

規定退縮後，致地下室無法達法定開挖面積(詳附件5-1)，為使地下

室停車空間較合理使用，需提都市設計審議同意。 

三、位於第二種住宅區，該區域地籍分割深度約為20公尺，依土管退縮4

公尺後因退縮致深度不足無法迴車，為使地下室停車空間較合理使

用，需提會都市設計審議審查(詳附件5-2)。 

公會建議: 

一、實際最大開挖面積無法達到法定開挖面積，則地下室開挖距離道路

至少退縮2M，地下層開挖規模不超過80%，放寬得免再提都市設計審

議。 

二、基地面積小於1500㎡或深寬度不足25M之建築基地，地下室開挖距離

道路至少退縮2M，地下層開挖規模不超過80%，放寬得免提都市設計

審議。 

決 議： 

本案仍需依規定提都市設計審議會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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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散會:下午5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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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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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 

 

 

 

  



 

10 

 

附件 2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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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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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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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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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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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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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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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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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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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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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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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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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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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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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2 

 



出席人員:

姓 名 簽 到 姓 名 簽 到

1 052髙志揚 髙志揚 林欣慧 林欣慧

2 110陳大榮 陳大榮 張巧玟 張巧玟

3 111張金城 張金城

4 117黃盈通 黃盈通

5 124沈伯卿 沈伯卿 羅彥豐 羅彥豐

6 127邱彥誌 邱彥誌 林聖緯 林聖緯

7 130劉國慶 劉國慶 劉晏伶 劉晏伶

8 131詹健鴻

9 136劉博文 劉博文

10 159游鉑益 游鉑益

11 164劉棕元 劉棕元 姓名 簽 到

12 169黃志新 黃志新

13 192黃妙禎 黃妙禎

14 198梁瀞文

15 201黃翊婷 黃翊婷

16 202葉伯陽 葉伯陽

17 210林宗良

18

19

20

列席人員:

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

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 會議簽到表

會議名稱：114年第2次法規執行疑義 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暨審查基準

檢討會議

時間：114年3月6日(星期四) 上午10時

地點：本會大會議室（桃園區中山北路83號5樓）

主席：莊處長敬權(陳育時代)

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

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javascript:orgtreeEntryFunction('PERSON','%E6%9E%97%E8%81%96%E7%B7%AF','cn=10041846,ou=360012,ou=380360000g,ou=taoyuan,dc=tycg,dc=gov,dc=tw','_8_14')
javascript:orgtreeEntryFunction('PERSON','%E8%8E%8A%E6%A1%82%E6%9E%97','cn=10020199,ou=360006,ou=380360000g,ou=taoyuan,dc=tycg,dc=gov,dc=tw','_5_12')
javascript:orgtreeEntryFunction('PERSON','%E8%8E%8A%E6%A1%82%E6%9E%97','cn=10020199,ou=360006,ou=380360000g,ou=taoyuan,dc=tycg,dc=gov,dc=tw','_5_12')

